
项目类别

计划完成日

期*：

绩效类型：

项目概况*： 上海市荣誉军人疗养院的主要职责为接收本市1至4级伤残荣誉

军人、烈属孤老在院长期休养。根据有关优抚政策，由我院集

中供养的优抚对象，其日常生活开支全额由我院申请财政经费

补助。2020年，我院接收的长期休养伤残荣誉军人共计15

名，根据沪民规【2018】4号《上海市民政局、上海市财政局

关于调整市社会福利中心下属福利事业单位集中供养人员和市

救助管理站、市救助管理二站受助人员的生活费标准及家庭寄

养劳务费调整的通知》所制定的烈属孤老及残疾军人供给标

准，在2020年财政预算中申报长期休养对象给养费项目，全

部用于我院收养的15名伤残军人的日常生活开支，包括对象在

院内的伙食开销、被服开销、日常生活零用开销、文教开销、

医疗开销及其他杂项开销。此项目的实施，能使我院接收伤残

荣誉军人在院长期休养的业务得以落实，使在院休养的荣誉军

人生活起居得到保障，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。

立项依据*： 上海市荣誉军人疗养院的主要任务：一是接收本市1至4级伤残

荣誉军人、烈属孤老和未成年烈士遗孤长期休养；二是伤残荣

誉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提供短期康复疗休养；三是到远郊为荣

誉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提供巡回医疗服务。我院是本市唯一为

伤残荣誉军人、烈属孤老服务的重要优抚窗口，为创建和谐社

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。根据我院现有的基础设施及人员配备，

符合接收伤残军人在院长期休养的条件，通过开展接收伤残军

人在院长期休养业务，具备实施长期优抚对象给养费项目的条

件。我院目前接收长期入住的荣军优抚休养对象人数为15人。

长期优抚对象给养费的标准依据沪民规【2018】4号《上海市

民政局、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调整市社会福利中心下属福利事业

单位集中供养人员和市救助管理站、市救助管理二站受助人员

的生活费标准及家庭寄养劳务费调整的通知》。

项目设立的必要性*： 2020年，我院共接收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符合集中供应条件

的伤残军人15名，项目的实施，能使我院接收伤残军人在院长

期休养的业务得以落实，保障在院伤残军人在衣、食等方面的

生活需求、精神需求及医疗需求，让他们在心理上得到满足、

精神上得到安慰。 使在院休养的荣誉军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

关怀，这对于安抚现役军人，巩固国防建设将起到直接的效

果，同时，使我院的优抚功用得以发挥，促进我院社会效益的

有效发挥。

计划开始日期*： 2020-1-1 2020-12-31

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： 否 其他类
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（2020年度）

申报单位名称：上海市荣誉军人疗养院

项目名称*： 长期优抚对象给养费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



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、措施*：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本院将严格按照市财政局及市民政局主管

部门的要求，对项目加强监管，确保专项资金全部合理合规用

于我院的长期休养对象。

（1）业务监督管理流程

相关业务部门明确长期休养对象给养费中各项费用的支出标准

及使用范围。伙食费由本院食堂根据休养对象的膳食要求并按

照伙食费标准进行开支及成本核算，保质保量为对象提供餐

食，总务部门与财务部门共同负责伙食成本的监督及控制；业

务部门及总务部门根据休养对象的实际需求，按照被服费、零

用金、文教费、杂支费标准及允许开支范围为休养对象购置相

关物资，保障休养对象的日常生活需求及精神文化需要；医务

科根据对象身体情况制定合理的医疗方案并控制医疗护理费用

的支出。院业务考核部门与财务部门负责对对象给养费各项支

出的合理性合规性进行监督检查。

(2) 财务报销管理流程

财务部门认真审核对象给养费各支出项目的报销，原始报销单

据齐全并经院领导及分管领导审核签字，报销内容规范符合对

象给养费支出范围，予以办理报销。

项目实施计划*： 接收本市伤残荣誉军人、烈属孤老在院长期休养是我院长期开展的一

项重要业务，关系到休养对象衣食起居，是一项经常性项目，项目的

执行贯穿于业务的始终。我院将认真听取休养对象的意见，根据优抚

对象供给标准制定相应的餐食、被服、生活用品、文教用品等的供给

方案，力争通过给养费专项资金的投入为休养对象提供良好的服务。

2020年该项目的预算资金批复下达后即开始执行，由于接收伤残军人

在院长期休养业务是一项持续性的经常性业务，项目中每一项的执行

体现在休养对象生活起居的日常开支中，长期优抚对象给养费项目的

实施也将从2020年年初持续到年末。

2020年本院收养荣军优抚对象长期住院人数15人。长期休养对象给养

费项目经费共计42万元。具体项目包括：

伙食费、被服费、零用金、文教费、杂支费按市财政局、民政局制定

的市社会福利中心下属福利事业单位集中供养人员-烈属孤老、残疾军

人供给标准2000元/人月计，全年为36万元。其中：

伙食费960元/人/月*15人*12个月＝17.28万元，是我院食堂为休养对

象供应伙食所发生的成本开支；

被服费240元/人/月*15人*12个月＝4.32万元，是我院为休养对象购买

被褥等床上用品及服装所发生的支出；

零用金550元/人/月*15人*12个月＝9.9万元，是休养对象购买日常生

活用品、牛奶、水果等发生的支出；

文教费150元/人/月*15人*12个月＝2.7万元，是我院为休养员订阅报

刊、开办兴趣小组、组织社工活动购买材料等的开支；

杂支费100元/人/月*15人*12个月＝1.8万元，是休养员日常发生的各

类杂项支出。

另根据我院长期休养对象均为严重伤残或年老多病，经常需要接受治

疗或转往外院住院治疗的实际情况，申请休养对象医疗护理费用，按

4000元/人/年计，全年为6万元。用于休养对象在院内接受康复治疗所

发生的药品费用及因病转往外院住院治疗所发生的护理费用。



项目总预算（元）： 420,000.00

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

（元）：

420,000.00

一级目标

影响力目标 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情况长效管理

=100%

=100%

良好

=0次

>95%

数量

质量

效果目标

社会效益 单位优抚功能发挥情况

满意度

时效

对象投诉次数

对象总满意率

健全

规范

投入管理

财务管理

实施管理

有效

规范

投入与管理

产出目标

对象伙食供应天数 =365天

对象日常所需物资满足 =100%

项目实施步骤按计划时

点完成执行率

=100%

对象文体活动次数

享受康复医疗对象人数

日常生活用品、被服用

安排体检对象人数

对象康复医疗满足率

对象伙食供给满足率

>=12次

=15人

=15人

=15人

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

预算执行率 =100%

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

预算资金到位率

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

财务监控有效性

资金使用规范性

项目实施制度健全性

物资采购规范性

=100%

健全

2020年绩效目标

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

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
420,000.00 项目当年预算（元）：

420,000.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（元）：

二级目标

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： 总目标：使我院接收伤残荣誉军人在院长期休养的业务得以落

实，让院休养的荣誉军人在心理上得到满足、精神上得到安

慰， 让在院休养的荣誉军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，使我院

的优抚功用得以发挥，促进我院社会效益的有效发挥。

阶段性目标：此项目实施可以有效地服务我院15名伤残荣誉军

人，保障在院伤残军人在衣、食等方面的生活需求、精神需求

及医疗需求，项目的预算执行率达到95%以上，对象满意率达

到95%以上。


